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
（基本要素）

一、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
二、主管部门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
三、实施机关：
玉溪市红塔区农业农村局
四、设定和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
五、子项：
无
六、业务办理项：
1.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县级权限）（00012033900001）
2.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变更（县级权限）（00012033900002）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
000120339000

一、基本要素
1.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000120339000】
2.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无
3.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1.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县级权限）(00012033900001)
2.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变更（县级权限）(00012033900002)
4.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五条
5.实施依据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
6.监管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八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九条
7.实施机关：县级农业农村部门
8.审批层级：县级
9.行使层级：县级
10.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受理层级：县级
12.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初审层级：无
14.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
15.要素统一情况：全部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1）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各场所之间，各场所与动物诊疗场所、居民生活区、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场区周围建有围墙等隔离设施；场区出入口处设置运输车辆消毒通道或者消毒池，并单独设置人员消毒通道；生产经营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并有隔离设施；生产经营区入口处设置人员更衣消毒室；配备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执业兽医或者动物防疫技术人员；配备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污水、污物处理设施，清洗消毒设施设备，以及必要的防鼠、防鸟、防虫设施设备；建立隔离消毒、购销台账、日常巡查等动物防疫制度。
（2）动物饲养场除符合（1）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设置配备疫苗冷藏冷冻设备、消毒和诊疗等防疫设备的兽医室；生产区清洁道、污染道分设；具有相对独立的动物隔离舍；配备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等暂存设施设备；建立免疫、用药、检疫申报、疫情报告、无害化处理、畜禽标识及养殖档案管理等动物防疫制度。禽类饲养场内的孵化间与养殖区之间应当设置隔离设施，并配备种蛋熏蒸消毒设施，孵化间的流程应当单向，不得交叉或者回流。种畜禽场还应当有国家规定的动物疫病的净化制度；有动物精液、卵、胚胎采集等生产需要的，应当设置独立的区域。
（3）动物隔离场所除符合（1）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饲养区内设置配备疫苗冷藏冷冻设备、消毒和诊疗等防疫设备的兽医室；饲养区内清洁道、污染道分设；配备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等暂存设施设备； 建立动物进出登记、免疫、用药、疫情报告、无害化处理等动物防疫制度。
（4）动物屠宰加工场所除符合（1）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入场动物卸载区域有固定的车辆消毒场地，并配备车辆清洗消毒设备；有与其屠宰规模相适应的独立检疫室和休息室；有待宰圈、急宰间，加工原毛、生皮、绒、骨、角的，还应当设置封闭式熏蒸消毒间；屠宰间配备检疫操作台；有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等暂存设施设备；建立动物进场查验登记、动物产品出场登记、检疫申报、疫情报告、无害化处理等动物防疫制度。
（5）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除符合（1）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无害化处理区内设置无害化处理间、冷库；配备与其处理规模相适应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的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符合农业农村部规定条件的专用运输车辆，以及相关病原检测设备，或者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检测；建立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入场登记、无害化处理记录、病原检测、处理产物流向登记、人员防护等动物防疫制度。
2.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四条动物饲养场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符合下列动物防疫条件：
（一）场所的位置与居民生活区、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的距离符合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规定；
（二）生产经营区域封闭隔离，工程设计和有关流程符合动物防疫要求；
（三）有与其规模相适应的污水、污物处理设施，病死动物、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设施设备，以及清洗消毒设施设备；
（四）有与其规模相适应的执业兽医或者动物防疫技术人员；
（五）有完善的隔离消毒、购销台账、日常巡查等动物防疫制度；
（六）具备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动物防疫条件。
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除应当符合前款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有病原检测设备、检测能力和符合动物防疫要求的专用运输车辆。
（2）《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六条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各场所之间，各场所与动物诊疗场所、居民生活区、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
（二）场区周围建有围墙等隔离设施；场区出入口处设置运输车辆消毒通道或者消毒池，并单独设置人员消毒通道；生产经营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并有隔离设施；生产经营区入口处设置人员更衣消毒室；
（三）配备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执业兽医或者动物防疫技术人员；
（四）配备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污水、污物处理设施，清洗消毒设施设备，以及必要的防鼠、防鸟、防虫设施设备；
（五）建立隔离消毒、购销台账、日常巡查等动物防疫制度。
（3）《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七条动物饲养场除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设置配备疫苗冷藏冷冻设备、消毒和诊疗等防疫设备的兽医室；
（二）生产区清洁道、污染道分设；具有相对独立的动物隔离舍；
（三）配备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等暂存设施设备；
（四）建立免疫、用药、检疫申报、疫情报告、无害化处理、畜禽标识及养殖档案管理等动物防疫制度。
禽类饲养场内的孵化间与养殖区之间应当设置隔离设施，并配备种蛋熏蒸消毒设施，孵化间的流程应当单向，不得交叉或者回流。
种畜禽场除符合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外，还应当有国家规定的动物疫病的净化制度；有动物精液、卵、胚胎采集等生产需要的，应当设置独立的区域。
（4）《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八条动物隔离场所除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饲养区内设置配备疫苗冷藏冷冻设备、消毒和诊疗等防疫设备的兽医室；
（二）饲养区内清洁道、污染道分设；
（三）配备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等暂存设施设备； 
（四）建立动物进出登记、免疫、用药、疫情报告、无害化处理等动物防疫制度。
（5）《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九条动物屠宰加工场所除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入场动物卸载区域有固定的车辆消毒场地，并配备车辆清洗消毒设备；
（二）有与其屠宰规模相适应的独立检疫室和休息室；有待宰圈、急宰间，加工原毛、生皮、绒、骨、角的，还应当设置封闭式熏蒸消毒间；
（三）屠宰间配备检疫操作台；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等暂存设施设备； 
（五）建立动物进场查验登记、动物产品出场登记、检疫申报、疫情报告、无害化处理等动物防疫制度。
（6）《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十条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除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无害化处理区内设置无害化处理间、冷库；
（二）配备与其处理规模相适应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的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符合农业农村部规定条件的专用运输车辆，以及相关病原检测设备，或者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检测；
（三）建立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入场登记、无害化处理记录、病原检测、处理产物流向登记、人员防护等动物防疫制度。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服务对象类型：自然人,企业法人
2.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是
3.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
4.许可证件名称：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5.改革方式：优化审批服务
6.具体改革举措
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下放至县级审批。
缩减审批时限。
7.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加强对四类场所监督管理，及时对场所防疫条件、防疫措施落实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督促场所开办者认真履行防疫主体责任、承担防疫义务，落实防疫措施，按要求报告防疫条件变化情况和防疫制度执行情况。发现四类场所存在相关违法行为，包括变更场址或经营范围未按规定重新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未经审查变更布局设施设备和制度、不再符合规定条件继续从事相关活动的，变更单位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未办理变更手续的、未按规定报告防疫条件情况和防疫制度执行情况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及时依法查处，督促采取相关整改措施。
五、申请材料
1.申请材料名称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申请表》，场所地理位置图、各功能区布局平面图，设施设备清单，管理制度文本，人员信息。
2.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十四条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场所建设竣工后，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动物防疫条件审查申请表》；
（二）场所地理位置图、各功能区布局平面图；
（三）设施设备清单；
（四）管理制度文本；
（五）人员信息 ……。
六、中介服务
1.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
无
4.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七、审批程序
1.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提交选址需求、综合评估确认选址、场所建设竣工后提出申请、受理、审查、现场勘验、作出许可决定、颁发许可证件。
2.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1）《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十三条开办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提交选址需求。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据评估办法，结合场所周边的天然屏障、人工屏障、饲养环境、动物分布等情况，以及动物疫病发生、流行和控制等因素，实施综合评估，确定本办法第六条第一项要求的距离，确认选址……。
（2）《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十四条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场所建设竣工后，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动物防疫条件审查申请表》；
（二）场所地理位置图、各功能区布局平面图；
（三）设施设备清单；
（四）管理制度文本；
（五）人员信息……。
3.是否需要现场勘验：是
4.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是否需要鉴定：否
8.是否需要专家评审：否
9.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承诺受理时限：5个工作日
2.法定审批时限：15个工作日
3.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十五条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核，并结合选址综合评估结果完成现场核查，审查合格的，颁发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审查不合格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4.承诺审批时限：6个工作日
九、收费
1.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费标准的依据
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审批结果类型：证照
2.审批结果名称：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3.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无期限
4.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无
5.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是
6.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后，变更场址或者经营范围的，应当重新申请办理，同时交回原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由原发证机关予以注销。
变更布局、设施设备和制度，可能引起动物防疫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原发证机关报告。发证机关应当在六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并将审查结果通知申请人。
变更单位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应当在变更后十五日内持有效证明申请变更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7.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否
8.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无
9.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
全国
10.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1）《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动物产地检疫规程、跨省调运种禽产地检疫规程》 （农医发〔2010〕33号）查验饲养场《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2）《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动物产地检疫规程、跨省调运种禽产地检疫规程》 （农医发〔2010〕33号）无有效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检疫程序终止。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
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有无年检要求：无
2.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
无
3.年检周期：无
4.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年检是否收费：无
7.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
无
8.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有无年报要求：有
2.年报报送材料名称：每年三月底前将上一年的动物防疫条件情况和防疫制度执行情况向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报告。
3.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
（1）《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二十一条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在每年三月底前将上一年的动物防疫条件情况和防疫制度执行情况向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报告。
4.年报周期：1年
十四、监管主体
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
十五、备注
无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县级权限）
【00012033900001】

1、 基本要素
1.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000120339000】
2.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无
3.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县级权限）(00012033900001)
4.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五条
5.实施依据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
6.监管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八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九条
7.实施机关：县级农业农村部门
8.审批层级：县级
9.行使层级：县级
10.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受理层级：县级
12.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初审层级：无
14.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
2、 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3、 行政许可条件
1.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1）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各场所之间，各场所与动物诊疗场所、居民生活区、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场区周围建有围墙等隔离设施；场区出入口处设置运输车辆消毒通道或者消毒池，并单独设置人员消毒通道；生产经营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并有隔离设施；生产经营区入口处设置人员更衣消毒室；配备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执业兽医或者动物防疫技术人员；配备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污水、污物处理设施，清洗消毒设施设备，以及必要的防鼠、防鸟、防虫设施设备；建立隔离消毒、购销台账、日常巡查等动物防疫制度。
（2）动物饲养场除符合（1）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设置配备疫苗冷藏冷冻设备、消毒和诊疗等防疫设备的兽医室；生产区清洁道、污染道分设；具有相对独立的动物隔离舍；配备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等暂存设施设备；建立免疫、用药、检疫申报、疫情报告、无害化处理、畜禽标识及养殖档案管理等动物防疫制度。禽类饲养场内的孵化间与养殖区之间应当设置隔离设施，并配备种蛋熏蒸消毒设施，孵化间的流程应当单向，不得交叉或者回流。种畜禽场还应当有国家规定的动物疫病的净化制度；有动物精液、卵、胚胎采集等生产需要的，应当设置独立的区域。
（3）动物隔离场所除符合（1）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饲养区内设置配备疫苗冷藏冷冻设备、消毒和诊疗等防疫设备的兽医室；饲养区内清洁道、污染道分设；配备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等暂存设施设备； 建立动物进出登记、免疫、用药、疫情报告、无害化处理等动物防疫制度。
（4）动物屠宰加工场所除符合（1）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入场动物卸载区域有固定的车辆消毒场地，并配备车辆清洗消毒设备；有与其屠宰规模相适应的独立检疫室和休息室；有待宰圈、急宰间，加工原毛、生皮、绒、骨、角的，还应当设置封闭式熏蒸消毒间；屠宰间配备检疫操作台；有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等暂存设施设备；建立动物进场查验登记、动物产品出场登记、检疫申报、疫情报告、无害化处理等动物防疫制度。
（5）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除符合（1）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无害化处理区内设置无害化处理间、冷库；配备与其处理规模相适应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的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符合农业农村部规定条件的专用运输车辆，以及相关病原检测设备，或者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检测；建立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入场登记、无害化处理记录、病原检测、处理产物流向登记、人员防护等动物防疫制度。
2.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四条动物饲养场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符合下列动物防疫条件：
（一）场所的位置与居民生活区、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的距离符合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规定；
（二）生产经营区域封闭隔离，工程设计和有关流程符合动物防疫要求；
（三）有与其规模相适应的污水、污物处理设施，病死动物、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设施设备，以及清洗消毒设施设备；
（四）有与其规模相适应的执业兽医或者动物防疫技术人员；
（五）有完善的隔离消毒、购销台账、日常巡查等动物防疫制度；
（六）具备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动物防疫条件。
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除应当符合前款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有病原检测设备、检测能力和符合动物防疫要求的专用运输车辆。
（2）《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六条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各场所之间，各场所与动物诊疗场所、居民生活区、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
（二）场区周围建有围墙等隔离设施；场区出入口处设置运输车辆消毒通道或者消毒池，并单独设置人员消毒通道；生产经营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并有隔离设施；生产经营区入口处设置人员更衣消毒室；
（三）配备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执业兽医或者动物防疫技术人员；
（四）配备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污水、污物处理设施，清洗消毒设施设备，以及必要的防鼠、防鸟、防虫设施设备；
（五）建立隔离消毒、购销台账、日常巡查等动物防疫制度。
（3）《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七条动物饲养场除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设置配备疫苗冷藏冷冻设备、消毒和诊疗等防疫设备的兽医室；
（二）生产区清洁道、污染道分设；具有相对独立的动物隔离舍；
（三）配备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等暂存设施设备；
（四）建立免疫、用药、检疫申报、疫情报告、无害化处理、畜禽标识及养殖档案管理等动物防疫制度。
禽类饲养场内的孵化间与养殖区之间应当设置隔离设施，并配备种蛋熏蒸消毒设施，孵化间的流程应当单向，不得交叉或者回流。
种畜禽场除符合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外，还应当有国家规定的动物疫病的净化制度；有动物精液、卵、胚胎采集等生产需要的，应当设置独立的区域。
（4）《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八条动物隔离场所除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饲养区内设置配备疫苗冷藏冷冻设备、消毒和诊疗等防疫设备的兽医室；
（二）饲养区内清洁道、污染道分设；
（三）配备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等暂存设施设备； 
（四）建立动物进出登记、免疫、用药、疫情报告、无害化处理等动物防疫制度。
（5）《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九条动物屠宰加工场所除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入场动物卸载区域有固定的车辆消毒场地，并配备车辆清洗消毒设备；
（二）有与其屠宰规模相适应的独立检疫室和休息室；有待宰圈、急宰间，加工原毛、生皮、绒、骨、角的，还应当设置封闭式熏蒸消毒间；
（三）屠宰间配备检疫操作台；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等暂存设施设备； 
（五）建立动物进场查验登记、动物产品出场登记、检疫申报、疫情报告、无害化处理等动物防疫制度。
（6）《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十条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除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无害化处理区内设置无害化处理间、冷库；
（二）配备与其处理规模相适应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的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符合农业农村部规定条件的专用运输车辆，以及相关病原检测设备，或者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检测；
（三）建立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入场登记、无害化处理记录、病原检测、处理产物流向登记、人员防护等动物防疫制度。
4、 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服务对象类型：自然人,企业法人
2.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是
3.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
4.许可证件名称：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5.改革方式：优化审批服务
6.具体改革举措
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下放至县级审批。
缩减审批时限。
7.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加强对四类场所监督管理，及时对场所防疫条件、防疫措施落实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督促场所开办者认真履行防疫主体责任、承担防疫义务，落实防疫措施，按要求报告防疫条件变化情况和防疫制度执行情况。发现四类场所存在相关违法行为，包括变更场址或经营范围未按规定重新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未经审查变更布局设施设备和制度、不再符合规定条件继续从事相关活动的，变更单位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未办理变更手续的、未按规定报告防疫条件情况和防疫制度执行情况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及时依法查处，督促采取相关整改措施。
5、 申请材料
1.申请材料名称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申请表》，场所地理位置图、各功能区布局平面图，设施设备清单，管理制度文本，人员信息。
2.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十四条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场所建设竣工后，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动物防疫条件审查申请表》；
（二）场所地理位置图、各功能区布局平面图；
（三）设施设备清单；
（四）管理制度文本；
（五）人员信息 ……。
6、 中介服务
1.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
无
4.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7、 审批程序
1.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提交选址需求、综合评估确认选址、场所建设竣工后提出申请、受理、审查、现场勘验、作出许可决定、颁发许可证件。
2.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十三条开办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提交选址需求。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据评估办法，结合场所周边的天然屏障、人工屏障、饲养环境、动物分布等情况，以及动物疫病发生、流行和控制等因素，实施综合评估，确定本办法第六条第一项要求的距离，确认选址……。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十四条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场所建设竣工后，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动物防疫条件审查申请表》；
（二）场所地理位置图、各功能区布局平面图；
（三）设施设备清单；
（四）管理制度文本；
（五）人员信息……。
3.是否需要现场勘验：是
4.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是否需要鉴定：否
8.是否需要专家评审：否
9.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8、 受理和审批时限
1.承诺受理时限：5个工作日
2.法定审批时限：15个工作日
3.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十五条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核，并结合选址综合评估结果完成现场核查，审查合格的，颁发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审查不合格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4.承诺审批时限：6个工作日
9、 收费
1.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费标准的依据
无
10、 行政许可证件
1.审批结果类型：证照
2.审批结果名称：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3.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无期限
4.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无
5.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是
6.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后，变更场址或者经营范围的，应当重新申请办理，同时交回原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由原发证机关予以注销。
变更布局、设施设备和制度，可能引起动物防疫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原发证机关报告。发证机关应当在六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并将审查结果通知申请人。
变更单位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应当在变更后十五日内持有效证明申请变更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7.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否
8.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无
9.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
全国
10.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1）《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动物产地检疫规程、跨省调运种禽产地检疫规程》 （农医发〔2010〕33号）查验饲养场《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2）《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动物产地检疫规程、跨省调运种禽产地检疫规程》 （农医发〔2010〕33号）无有效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检疫程序终止。
11、 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
无
12、 行政许可后年检
1.有无年检要求：无
2.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
无
3.年检周期：无
4.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年检是否收费：无
7.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
无
8.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13、 行政许可后年报
1.有无年报要求：有
2.年报报送材料名称：每年三月底前将上一年的动物防疫条件情况和防疫制度执行情况向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报告。
3.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二十一条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在每年三月底前将上一年的动物防疫条件情况和防疫制度执行情况向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报告。
4.年报周期：1年
14、 监管主体
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
十五、备注
无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变更（县级权限）
【00012033900002】

15、 基本要素
1.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000120339000】
2.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无
3.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变更（县级权限）(00012033900002)
4.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五条
5.实施依据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
6.监管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八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九条
7.实施机关：县级农业农村部门
8.审批层级：县级
9.行使层级：县级
10.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受理层级：县级
12.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初审层级：无
14.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
16、 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17、 行政许可条件
1.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1）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各场所之间，各场所与动物诊疗场所、居民生活区、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场区周围建有围墙等隔离设施；场区出入口处设置运输车辆消毒通道或者消毒池，并单独设置人员消毒通道；生产经营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并有隔离设施；生产经营区入口处设置人员更衣消毒室；配备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执业兽医或者动物防疫技术人员；配备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污水、污物处理设施，清洗消毒设施设备，以及必要的防鼠、防鸟、防虫设施设备；建立隔离消毒、购销台账、日常巡查等动物防疫制度。
（2）动物饲养场除符合（1）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设置配备疫苗冷藏冷冻设备、消毒和诊疗等防疫设备的兽医室；生产区清洁道、污染道分设；具有相对独立的动物隔离舍；配备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等暂存设施设备；建立免疫、用药、检疫申报、疫情报告、无害化处理、畜禽标识及养殖档案管理等动物防疫制度。禽类饲养场内的孵化间与养殖区之间应当设置隔离设施，并配备种蛋熏蒸消毒设施，孵化间的流程应当单向，不得交叉或者回流。种畜禽场还应当有国家规定的动物疫病的净化制度；有动物精液、卵、胚胎采集等生产需要的，应当设置独立的区域。
（3）动物隔离场所除符合（1）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饲养区内设置配备疫苗冷藏冷冻设备、消毒和诊疗等防疫设备的兽医室；饲养区内清洁道、污染道分设；配备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等暂存设施设备； 建立动物进出登记、免疫、用药、疫情报告、无害化处理等动物防疫制度。
（4）动物屠宰加工场所除符合（1）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入场动物卸载区域有固定的车辆消毒场地，并配备车辆清洗消毒设备；有与其屠宰规模相适应的独立检疫室和休息室；有待宰圈、急宰间，加工原毛、生皮、绒、骨、角的，还应当设置封闭式熏蒸消毒间；屠宰间配备检疫操作台；有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等暂存设施设备；建立动物进场查验登记、动物产品出场登记、检疫申报、疫情报告、无害化处理等动物防疫制度。
（5）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除符合（1）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无害化处理区内设置无害化处理间、冷库；配备与其处理规模相适应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的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符合农业农村部规定条件的专用运输车辆，以及相关病原检测设备，或者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检测；建立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入场登记、无害化处理记录、病原检测、处理产物流向登记、人员防护等动物防疫制度。
（6）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后，变更场址或者经营范围的，应当重新申请办理，同时交回原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由原发证机关予以注销；变更布局、设施设备和制度，可能引起动物防疫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原发证机关报告。发证机关应当在十五日内完成审查，并将审查结果通知申请人；变更单位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应当在变更后十五日内持有效证明申请变更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2.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四条动物饲养场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符合下列动物防疫条件：
（一）场所的位置与居民生活区、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的距离符合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规定；
（二）生产经营区域封闭隔离，工程设计和有关流程符合动物防疫要求；
（三）有与其规模相适应的污水、污物处理设施，病死动物、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设施设备，以及清洗消毒设施设备；
（四）有与其规模相适应的执业兽医或者动物防疫技术人员；
（五）有完善的隔离消毒、购销台账、日常巡查等动物防疫制度；
（六）具备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动物防疫条件。
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除应当符合前款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有病原检测设备、检测能力和符合动物防疫要求的专用运输车辆。
（2）《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六条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各场所之间，各场所与动物诊疗场所、居民生活区、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
（二）场区周围建有围墙等隔离设施；场区出入口处设置运输车辆消毒通道或者消毒池，并单独设置人员消毒通道；生产经营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并有隔离设施；生产经营区入口处设置人员更衣消毒室；
（三）配备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执业兽医或者动物防疫技术人员；
（四）配备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污水、污物处理设施，清洗消毒设施设备，以及必要的防鼠、防鸟、防虫设施设备；
（五）建立隔离消毒、购销台账、日常巡查等动物防疫制度。
（3）《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七条动物饲养场除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设置配备疫苗冷藏冷冻设备、消毒和诊疗等防疫设备的兽医室；
（二）生产区清洁道、污染道分设；具有相对独立的动物隔离舍；
（三）配备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等暂存设施设备；
（四）建立免疫、用药、检疫申报、疫情报告、无害化处理、畜禽标识及养殖档案管理等动物防疫制度。
禽类饲养场内的孵化间与养殖区之间应当设置隔离设施，并配备种蛋熏蒸消毒设施，孵化间的流程应当单向，不得交叉或者回流。
种畜禽场除符合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外，还应当有国家规定的动物疫病的净化制度；有动物精液、卵、胚胎采集等生产需要的，应当设置独立的区域。
（4）《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八条动物隔离场所除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饲养区内设置配备疫苗冷藏冷冻设备、消毒和诊疗等防疫设备的兽医室；
（二）饲养区内清洁道、污染道分设；
（三）配备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等暂存设施设备； 
（四）建立动物进出登记、免疫、用药、疫情报告、无害化处理等动物防疫制度。
（5）《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九条动物屠宰加工场所除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入场动物卸载区域有固定的车辆消毒场地，并配备车辆清洗消毒设备；
（二）有与其屠宰规模相适应的独立检疫室和休息室；有待宰圈、急宰间，加工原毛、生皮、绒、骨、角的，还应当设置封闭式熏蒸消毒间；
（三）屠宰间配备检疫操作台；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等暂存设施设备； 
（五）建立动物进场查验登记、动物产品出场登记、检疫申报、疫情报告、无害化处理等动物防疫制度。
（6）《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十条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除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无害化处理区内设置无害化处理间、冷库；
（二）配备与其处理规模相适应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的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符合农业农村部规定条件的专用运输车辆，以及相关病原检测设备，或者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检测；
（三）建立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入场登记、无害化处理记录、病原检测、处理产物流向登记、人员防护等动物防疫制度。
（7）《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二十条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后，变更场址或者经营范围的，应当重新申请办理，同时交回原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由原发证机关予以注销。变更布局、设施设备和制度，可能引起动物防疫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原发证机关报告。发证机关应当在十五日内完成审查，并将审查结果通知申请人。变更单位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应当在变更后十五日内持有效证明申请变更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18、 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服务对象类型：自然人,企业法人
2.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是
3.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
4.许可证件名称：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5.改革方式：优化审批服务
6.具体改革举措
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下放至县级审批。
缩减审批时限。
7.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加强对四类场所监督管理，及时对场所防疫条件、防疫措施落实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督促场所开办者认真履行防疫主体责任、承担防疫义务，落实防疫措施，按要求报告防疫条件变化情况和防疫制度执行情况。发现四类场所存在相关违法行为，包括变更场址或经营范围未按规定重新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未经审查变更布局设施设备和制度、不再符合规定条件继续从事相关活动的，变更单位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未办理变更手续的、未按规定报告防疫条件情况和防疫制度执行情况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及时依法查处，督促采取相关整改措施。
19、 申请材料
1.申请材料名称
变更场址或者经营范围的：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申请表》，原证，场所地理位置图、各功能区布局平面图，设施设备清单，管理制度文本，人员信息。
变更布局、设施设备和制度的：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申请表》，原证，各功能区布局平面图，设施设备清单，管理制度文本。
变更单位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申请表》，原证，变更事项有效证明。
2.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二十条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后，变更场址或者经营范围的，应当重新申请办理，同时交回原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由原发证机关予以注销。
变更布局、设施设备和制度，可能引起动物防疫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原发证机关报告。发证机关应当在十五日内完成审查，并将审查结果通知申请人。
变更单位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应当在变更后十五日内持有效证明申请变更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20、 中介服务
1.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
无
4.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21、 审批程序
1.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变更场址或者经营范围的：
提交选址需求、综合评估确认选址、场所建设竣工后提出申请、受理、审查、现场勘验、作出许可决定、颁发许可证件。
变更布局、设施设备和制度的：
受理、审查、现场勘验、作出许可决定、颁发许可证件。
变更单位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
受理、审查、作出许可决定、颁发许可证件。
2.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二十条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后，变更场址或者经营范围的，应当重新申请办理，同时交回原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由原发证机关予以注销。
变更布局、设施设备和制度，可能引起动物防疫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原发证机关报告。发证机关应当在十五日内完成审查，并将审查结果通知申请人。
变更单位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应当在变更后十五日内持有效证明申请变更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3.是否需要现场勘验：部分情况需要
4.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是否需要鉴定：否
8.是否需要专家评审：否
9.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22、 受理和审批时限
1.承诺受理时限：5个工作日
2.法定审批时限：15个工作日
3.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二十条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后，变更场址或者经营范围的，应当重新申请办理，同时交回原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由原发证机关予以注销。
变更布局、设施设备和制度，可能引起动物防疫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原发证机关报告。发证机关应当在十五日内完成审查，并将审查结果通知申请人。
变更单位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应当在变更后十五日内持有效证明申请变更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4.承诺审批时限：6个工作日
23、 收费
1.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24、 行政许可证件
1.审批结果类型：证照
2.审批结果名称：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3.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无期限
[bookmark: _GoBack]4.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无
5.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是
6.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后，变更场址或者经营范围的，应当重新申请办理，同时交回原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由原发证机关予以注销。
变更布局、设施设备和制度，可能引起动物防疫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原发证机关报告。发证机关应当在六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并将审查结果通知申请人。
变更单位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应当在变更后十五日内持有效证明申请变更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7.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否
8.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无
9.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
全国
10.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1）《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动物产地检疫规程、跨省调运种禽产地检疫规程》 （农医发〔2010〕33号）查验饲养场《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2）《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动物产地检疫规程、跨省调运种禽产地检疫规程》 （农医发〔2010〕33号）无有效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检疫程序终止。
25、 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
无
26、 行政许可后年检
1.有无年检要求：无
2.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
无
3.年检周期：无
4.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年检是否收费：无
7.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
无
8.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27、 行政许可后年报
1.有无年报要求：有
2.年报报送材料名称：每年三月底前将上一年的动物防疫条件情况和防疫制度执行情况向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报告。
3.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第二十一条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在每年三月底前将上一年的动物防疫条件情况和防疫制度执行情况向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报告。
4.年报周期：1年
28、 监管主体
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
十五、备注
无


